
附件3

[bookmark: _GoBack]保密承诺函

致：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局
我司承诺在参与贵单位开展的增城区支持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遴选、项目管理和项目退出的过程中，严守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
一、保密信息指贵单位向我司提供的有关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申报项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团队信息、技术信息、财务信息、商业计划书等。
二、我公承诺妥善保管保密信息，未经贵单位允许，不得向与本项目工作无关的第三方(包括新闻媒体)披露该等信息，亦不会将该等信息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其他用途。
三、保密信息不包括如下信息:
（一）已经公开披露的信息；
（二）在没有违背承诺函的情况下，已经成为公众普遍可以获得的信息；
（三）从贵单位处获知信息之前，已经被我司合法掌握之信息；
（四）我司合法、独立地从第三方获得的信息，且我公司无法合理判断第三方对贵单位承担了保密义务；
（五）由我司或我司关联方合法独立开发的信息；
（六）经贵单位同意予以披露的信息。
四、根据有关的法院、仲裁机构、证券交易所或其他司法、行政、立法机构、证券/金融监管机关等有机关之要求，或者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或其他行政规章的要求，我司须作的披露不视为违反保密义务。
五、如我司违反本函规定的保密义务且给贵单位造成实际损失，我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本函自我司签署之日起生效，保密期限为确定我司为服务单位之日起12年。
七、本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承诺单位：   (盖章)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